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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基隆巿課程諮詢輔導小組到校協作諮詢與申請諮詢工作坊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作業要點。 

二、基隆市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協助學校有效落實教師專業之發展，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並促成經驗交流與分享。 

二、協助各校解決教專推動過程所遇之困難，以提升實施成效。 

三、蒐集各校辦理之意見及提問，做為全市後續推動教專計畫之參考。 

四、落實教師專業發展之資料分析與運用，發展契合學生學習與教師專業需求的專業發

展模式。 

參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教專中心、國教輔導團 

肆、辦理日期：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 

伍、課程協作對象：本市公立中小學參與公開授課之授課教師。 

陸、辦理方式： 

一、到校協作諮詢(學校)： 
(一) 各校每學年以辦理 1次工作坊為原則（得視需要增加次數），每次 2-3位輔導委

員，並可邀請校內外無課務老師一同參與。 

(二) 各校依本市當年度公開觀課實施計畫公布之到校分組表(附件 1)，配合各校公告

的公開觀課日期，主動邀請分組之課程諮詢輔導小組委員到校參與備、觀、議課。 

(三) 當日之活動行程(附件 2) (參與人員請予公假派代處理) 。 

(四) 委員到校之協作諮詢紀錄表(附件 3，建議使用本府研發之教師共備觀議課表件)。
(表件:國教輔導團網頁-最新消息 https://openclass.kl.edu.tw/news/21) 

(五) 請學校教務主任或媒合之教師填寫 GOOGLE 表單，以利彙整交委員，建議可與其
他案公開課結合(https://forms.gle/9HGRceqwY9SWoHai7)。 

二、(教師或社群)申請協作諮詢：各校教師可依意願及有專業成長需求（含資深教師、
初任教師、代課教師），教師或社群可主動邀請本市課程諮詢輔導小組委員到校進行
協作，並可邀請校內外無課務教師一同參與。 

柒、 經費來源與概算：由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       

項下支應。 

捌、預期成效： 

一、藉由課程諮詢輔導小組協作諮詢，確實解決各校辦理困境及提供策略方法。  

二、整合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各項計畫及資源，以俾落實 12年國教教師專業成長。  

三、發掘各校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特色，樹立績優學校並促成經驗分享。 

玖、獎勵：承辦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壹拾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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